附件

宜宾市科技保险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科技保险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管理，有效分散和降低科技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根据《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若干政策》（宜府办函〔2024〕44 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的科技保险补贴实行后补助的支持方式，经费来源为市级财政科技项目专项资金。
第三条 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且纳税关系在我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享受科技保险保费补贴支持。

第二章  险种及政策支持
第四条 科技保险补贴的险种需经市科技局认定备案，主要包括：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损失保险、关键研发设备保险、产品研发责任保险、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财产保险等。

第五条 企业投保市科技局认定备案的科技保险后，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给予实际支付保费的50%补贴，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补贴额不超过30万元。

第三章  补贴方式
第六条 科技保险保费补贴采用按年补贴的方式进行（起止时间以保险合同载明日期为准），一年一投，对采用一次趸交数年或分期付款方式的保险不予以补贴；同一保单不得重复申请补贴。

第七条 企业当年所投科技保险产品获得市本级其他同类型补贴的，不得重复申请补贴。

第八条 市科技局每年发布一次保费补贴申报通知，经审核公示后，按程序报批资金。

第四章  申请补贴应提供的材料
第九条 申请科技保险补贴资金应提供以下资料：

（一）宜宾市科技保险补贴资金申请表（见附件）；

（二）投保企业与承保保险机构签订的科技保险保单；

（三）支付科技保险费的发票；

（四）投保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登记证（照）复印件；

（五）科技型企业资质证明；

（六）申请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补贴的，应附相应的贷款合同以及还本付息凭证复印件；

（七）其他相关材料。

第五章  补贴资金管理与监督
第十条 投保企业应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违反财经纪律，弄虚作假、冒领骗取补贴资金的，一经查实，市科技局会同相关单位收回补贴资金，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 获得补贴资金企业要求退保的，承保保险机构须征得市科技局的书面同意后，方可办理退保手续，企业同时将相应补贴资金按原资金渠道退返。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会同相关单位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宜宾市科技保险补贴资金申请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财务负责人
	
	联系电话
	

	企业地址
	

	投保科技保险险种

	险种名称
	保险机构
	保单号
	合同起止日期
	保费
	申请补贴金额

	
	
	
	
	
	

	
	
	
	
	
	

	
	
	
	
	
	

	总保费
	        万元
	补贴总额
	        万元

	申请单位承诺及意见
	本单位特此承诺：

申请表内的企业信息、保险费用等情况，以及上传材料、申请书填写内容均属实。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愿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